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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191 號 

訴 願 人：○○ 
住 址：台北市大安區○○里 14鄰○○路一段○○巷○○弄 8 號七樓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1 年 10 月 21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32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不受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於民國 101 年 9 月 4 日向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5 
機關)送件申請本縣南竿鄉○○段 44-16、79-13 地號（指界暫編地6 
號 44（1）、79-3（1）土地重新受理總登記申請，經原處分機關以7 
101 年 9 月 4 日收件連地新總字第 511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8 
查，公告周知並徵詢異議期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以民國9 
107 年 4 月 9 日台財產北金字第 10709008830 號函，依土地法第10 
59 條規定提出異議，俟公告期滿後，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3日召開不動產糾11 
紛調處會議，做成調處結果︰「系爭土地申請人之一○○占有之時未滿 3 歲12 
不符合視為所有人之規定，異議成立否准登記；另一土地申請劉宜順符合視13 
為所有人之規定，異議不成立，准予登記申請權利範圍二分之一」原處分機14 
關遂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 19 條15 
第 2 項暨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駁回訴願人本件登記申請16 
案。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17 
遂於 111 年 11 月 16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18 
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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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20 
 21 

    理由 22 

法令依據： 23 

 24 

土地法第 59 條 25 
土地登記規則 26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27 

按土地法第 59 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在前條公告期間內，如28 
有異議，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並應附29 
具證明文件。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30 
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 1531 
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32 
之」。另「本辦法依土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4 條之 2 規定訂定33 
之」、「下列各款不動產糾紛案件，依本辦法調處之：…本法第 5934 
條第 2 項規定之土地權利爭議」、「第 1 項調處結果，應以書面通知35 
當事人。通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不服調處結果，除法律另有規定者36 
外，應於接到通知後 15 日內，以對造人為被告，訴請法院審理，37 
並應於訴請法院審理之日起 3 日內將訴狀繕本送該管直轄市、縣38 
（市）政府，逾期不起訴或經法院駁回或撤回其訴者…依調處結果39 
辦理」、「當事人之一不服調處結果，於前條規定期間內訴請法院審40 
理者，登記機關應駁回第 1 項登記申請案」、「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41 
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42 
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43 
關係人間有爭執。… 」，分為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44 
設置及調處辦法第 1 條、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9 條第 3 項、45 
第 20 條第 3 項及土地法第 37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6 
57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從上可知，本案為經依法調處之案件，47 
不服調處結果之登記案件申請人，應訴請法院審理，原處分機關依48 
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駁回，於法尚無不合。 49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50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51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52 
附此敘明。 53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8 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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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如主文。 55 
 56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57 

 58 

委員 楊  松  齡 59 
委員 鄭  冠  宇 60 
委員 文  鐘  奇 61 
委員 曹  依  立 62 
委員 陳  麗  君 63 
委員 陳  坤  榮 64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65 
縣   長    王    忠    銘 66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67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68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69 
路 101 號）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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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07 號 

訴 願 人：○○ 
住 址：桃園市八德區○○里○○街○○巷 20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1 年 11 月 24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53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駁回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於 109 年 3 月 17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以視為所有5 
人方式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本案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經依法審6 
查後，以依法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7 
第 3 款之規定，以 111 年 11 月 24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53 號駁8 
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申請，駁回理由略以：「1.據國防部軍備局9 
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111 年 10 月 20 日備北工營字10 
第 1110011194 號函表示，該土地位於陸軍『志清南營區』範圍內，11 
依陸軍馬祖防衛指揮部查明結果，該營區房建物最早係 60 年間興12 
建，…與台端所提出之土地四鄰證明書所載使用期間『民國 50 年 613 
月開始至 62 年 7 月止』占有期間競合，致時效中斷，不足十年。14 
2.查台端檢附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陳依大設籍於津沙村，與本案15 
土地所在地清水村不相鄰；另本案測量指界面積達 11140.11 平方16 
公尺之廣，…，該地實未有全面耕種之可能。另查民國 57 年航照17 
圖及 60 年代地籍原圖顯示並無耕作痕跡且未編定地目，顯與台端18 
主張之事實不符。3.台端指界範圍含蓋道路，按公有公用物或公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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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用物，具有不融通性，不適用民法上取得時效之規定（參照最20 
高法院 72 年度台上字第 5040 民事判決），依法不應登記。4.另所21 
指界範圍部分尚與他人指界範圍糾紛，法律關係尚有爭執，故依規22 
定不應登記。」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送達收執，23 
訴願人不服，遂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24 
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25 
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26 
答辯。 27 
 28 

    理由 29 

法令依據： 30 

 31 

民法 32 
民事訴訟法 33 
行政程序法 34 
土地登記規則 35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111 年 10月 20日備36 
北工營字第 1110010094 號函復 37 

「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占有人」、「占有，因占有人喪失其38 
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而消滅」、「以所有之意思，20 年間和平繼續39 
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以所有之40 
意思，1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41 
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和平繼續占有之土42 
地，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43 
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民44 
法第 940 條、第 964 條本文、第 769 條、第 770 條及土地法第 5445 
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46 
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纂詳。占有人主張依民法第47 
769 條或第 770 條時效完成取得所有權者，就 20 年或 10 年間繼48 
續占有他人土地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再因時效取得所有權，需49 
其主觀上有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在客觀上有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50 
登記之不動產法定年限以上之一定事實狀態，及在事實上確有排斥51 
他人而支配該物之占有使用現實，始足當之，又所謂土地四鄰證明52 
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得採為證據。另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53 
第 3 款規定略以，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私權關係人間有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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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駁回登記之申請，於法尚無不合。 55 
我國行政程序法採實質的真實發現主義，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56 
據，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57 
力，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58 
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之。 59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60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61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62 
附此敘明。 63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64 
決定如主文。 65 

 66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67 

 68 

委員 楊  松  齡 69 
委員 鄭  冠  宇 70 
委員 文  鐘  奇 71 
委員 曹  依  立 72 
委員 陳  麗  君 73 
委員 陳  坤  榮 74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75 
縣   長    王    忠    銘 76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77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78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79 
路 101 號）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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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08 號 

訴 願 人：○○ 
住 址：連江縣莒光鄉○○村○○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1 年 12 月 21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78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不受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於民國 109 年 8 月 27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本縣莒光5 
鄉大坪段 4-2 地號（所有權 3 分之 1）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6 
並以 109 年連地登一字第 440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查無誤，7 
公告周知並徵詢異議期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於 110 年8 
11 月 8 日台財產北金字第 11009040990 號函及連江縣自來水廠9 
110 年 10 月 28 日連水政字第 110003517 號函，依土地法第 5910 
條規定提出異議，俟公告期滿後，原處分機關於民國 111 年 9 月11 
28 日召開不動產糾紛調處會議，做成調處結果：「經在地委員一致12 
同意，本案異議不成立，准予登記」，案經連江縣政府 111 年 1013 
月 13 日府授地字第 1110047035 號函檢送調處紀錄表，異議人之14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金馬辦事處）於 111 年 10 月 2015 
日收執，不服調處結果，並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具狀向福建連江16 
地方法院，以訴願人為被告，訴請本案土地所有權登記請求權不存17 
在。因案涉土地權利爭執，原處分機關遂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18 
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 20 條第 3 項暨土地登記規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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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駁回本件登記申請案。上開駁回通知書20 
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1 年 12 月21 
23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22 
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23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24 
 25 

    理由 26 

法令依據： 27 

 28 

土地法第 59 條 29 
土地登記規則 30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31 

按土地法第 59 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在前條公告期間內，如32 
有異議，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並應附33 
具證明文件。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34 
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 1535 
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36 
之」。另「本辦法依土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4 條之 2 規定訂定37 
之」、「下列各款不動產糾紛案件，依本辦法調處之：…本法第 5938 
條第 2 項規定之土地權利爭議」、「第 1 項調處結果，應以書面通知39 
當事人。通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不服調處結果，除法律另有規定者40 
外，應於接到通知後 15 日內，以對造人為被告，訴請法院審理，41 
並應於訴請法院審理之日起 3 日內將訴狀繕本送該管直轄市、縣42 
（市）政府，逾期不起訴或經法院駁回或撤回其訴者…依調處結果43 
辦理」、「當事人之一不服調處結果，於前條規定期間內訴請法院審44 
理者，登記機關應駁回第 1 項登記申請案」、「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45 
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46 
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47 
關係人間有爭執。… 」，分為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48 
設置及調處辦法第 1 條、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9 條第 3 項、49 
第 20 條第 3 項及土地法第 37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50 
57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從上可知，本案為經依法調處之案件，51 
不服調處結果之登記案件申請人，應訴請法院審理，原處分機關依52 
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駁回，於法尚無不合。 53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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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55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56 
附此敘明。 57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8 款58 
決定如主文。 59 

 60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61 

 62 

委員 楊  松  齡 63 
委員 鄭  冠  宇 64 
委員 文  鐘  奇 65 
委員 曹  依  立 66 
委員 陳  麗  君 67 
委員 陳  坤  榮 68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69 
縣   長    王    忠    銘 70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71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72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73 
路 101 號）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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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09 號 

訴 願 人：○○ 
住 址：連江縣南竿鄉○○村 1 鄰○○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1 年 09 月 28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26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駁回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以繼承方式最早於民國 97 年間舊法時代無主土地公5 
告期間送件，嗣因糾紛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被駁回後，陳情內容6 
以本筆土地並無糾紛等情，於 109 年 04 月 21 日向連江縣地政局(下7 
稱原處分機關)陳情後重新送件申請本縣南竿鄉○○段 72-33 地號8 
(下稱本案土地)土地所有權登記申請，經原處分機關重行審查後，9 
復以 109 年 04 月 21 日收件連地新總字第 3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10 
法審查，嗣經審為依法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1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 111 年 09 月 28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26 號12 
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申請，理由：「台端以被繼承人李春官13 
名義以一般時效取得方式申請南竿鄉○○段７２－３３地號（暫編14 
地號︰７２－９，面積：４３６.０１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總登記15 
案，經查台端提出土地四鄰證明書主張於民國４５年開始至民國９16 
２年止以所有之意思占有作「種菜、種番薯」使用，惟查本案６５17 
年地籍原圖並未編定田、旱地目，９５年地籍調查表該土地現況為18 
雜林、空地，並無農耕占有之事實，且本案土地參照９２年、１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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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年 GOOGLE 航照圖，指界範圍為雜林，又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20 
及１１１年８月１５日至現地審查亦為雜林，足證申請登記時並無21 
繼續占有之事實，核與民法時效取得須至申請登記時仍繼續占有事22 
實之規定未合，另查被繼承人○○歷年取得土地面積４１９２.９４23 
平方公尺，倘再加計本案面積高達４６００餘平方公尺，與馬祖耕24 
作習性相遠，台端主張占有之標的核與民法第７６９、７７０、９25 
４０條規定不符，故此，台端所附土地四鄰證明書內容誠然未足採26 
認，依法不應登記，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５７條第１項第２款之規27 
定駁回本登記申請案。」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1 年 10 月 03 日送28 
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1 年 10 月 28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29 
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30 
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31 
法檢卷答辯。 32 
 33 

    理由 34 

法令依據： 35 

 36 

民法 37 
行政程序法 38 
民事訴訟法 39 
土地登記規則 40 

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占有人」、「以所有之意思，2041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42 
人」、「以所有之意思，1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43 
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和平44 
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45 
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46 
權之登記。」民法第 940 條、第 769 條、第 770 條及土地法第 5447 
條等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時效制度，乃一定之事實狀態，繼續達一48 
定期間，法律上乃尊重該事實狀態，準此，不動產之取得時效者，49 
長期占有他人不動產事實所衍生之法律現有狀況，遂為其完成時效50 
與否之關鍵。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51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纂詳。占有人主張依民法第 76952 
條或第 770 條時效完成取得所有權者，就 20 年或 10 年間繼續占53 
有他人土地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再因時效取得所有權，須其「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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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有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在客觀上有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55 
記之不動產法定年限以上之一定事實狀態，即在事實上確有排斥他56 
人而支配該物之占有使用現實，始足當之。又所謂土地四鄰證明57 
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得採為證據。 58 
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59 
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60 
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61 
及經驗法則判斷之。 62 
查本案土地經原處分機關參照等高線地形圖及現地勘查，明顯屬於63 
不利於耕作之地形，倘依據 40 年代馬祖務農習性，應無在本案土64 
地耕作之可能，且土地位於馬港科蹄澳口後方山坡地處，為靠海岸65 
線迎風面處，經現地審查其土地皆為雜林及雜草且土地貧瘠，地形66 
地勢陡峭，實無舊有梯田耕種痕跡，且訴願人自承附近並無明顯水67 
源區，於民國 45 年至 62 年間在人力資源匱乏、無現代農耕設備及68 
技術等不利情況下耕種大面積之土地，依經驗法則判斷於客觀條件69 
上無耕作之可能。 70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71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72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73 
附此敘明。 7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75 
決定如主文。 76 

 77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78 

 79 

委員 楊  松  齡 80 
委員 鄭  冠  宇 81 
委員 文  鐘  奇 82 
委員 曹  依  立 83 
委員 陳  麗  君 84 
委員 陳  坤  榮 85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86 
縣   長    王    忠    銘 87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88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89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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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0 號 

訴 願 人：○○ 
住 址：連江縣南竿鄉○○村○○之 1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1 年 10 月 20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31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駁回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96 年 10 月 08 日曾向連江縣地政事務所(原處5 
分機關前身)送件申請本縣南竿鄉○○段 1186 地號土地總登記申6 
請，分別以 97 年 05 月 23 日連地所字第 0970001966 號函(已作7 
廢)、107 年 5 月 29 日測量字第 1070002412 號函(已作廢)、1078 
年 6 月 29 日測量字第 1070003162 號函送土地複丈結果，以 979 
年 06 月 12 日收件連地登一字第 537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10 
查，嗣經審為依法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11 
2 款之規定暨最高行政法院 77 年度判字第 893 號判決，以 107 年12 
08 月 08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1213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申13 
請，訴願人不服繼而提起訴願，經本府訴委會決議「訴願有理由，14 
另為適法處分」，遂於 108 年 03 月 08 日函請訴願人重新送件並排15 
除他人墳墓申請重新測量。訴願人於 108 年 03 月 25 日申請專案16 
測量排除他人墳墓並經本局以 108年收件連地總訴字第 360號登記17 
申請收件依法審查，尊奉調查後認定仍有不應登記之事由，遂依土18 
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 111 年 10 月 20 日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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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登駁字第 000131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申請，駁回理20 
由：「台端所申請南竿鄉○○段 1186 地號（暫編地號︰1186(1)，21 
面積 1,310.85 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總登記案，經審查後駁回理22 
由如下：「1、本局參閱民國 60 年地籍原圖，台端所指界位置並未23 
有地目劃定，且周遭唯有連江縣立醫院「建」地目之標定，難認有24 
耕作之事實。2、本案土地位於等高線地勢陡峭處，且參照美國地25 
質調查局(USGS)1968 年(57 年)衛星解密影像，台端指界範圍並未26 
有耕作影像與痕跡。3、台端主張民國 40 年 09 月至 62 年 6 月占27 
有以為「農田、種地瓜」使用，經查台端名下已取得土地共計 3707.4828 
平方公尺，且經本局查閱馬祖南竿機場新建工程（連江縣）路段工29 
程徵收土地清冊台端已徵收土地廣達 8381.02 平方公尺，倘計算此30 
次申請土地面積後合計 13399.35 平方公尺，依據經驗法則在無現31 
代化機械農耕設備及運載工具情況下耕種如此廣大且分散之面積32 
顯無可能」，綜上所述，台端申請之標的核與民法第 769、770、94033 
條不符，依法不應登記，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34 
規定予以駁回。」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1 年 10 月 27 日送達收執，35 
訴願人不服，遂於 111 年 11 月 17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36 
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37 
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38 
答辯。 39 
 40 

    理由 41 

法令依據： 42 

 43 

民法 44 
行政程序法 45 
土地登記規則 46 

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占有人」、「占有，因占有人喪失47 
其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而為消滅」、「以所有之意思，20 年間和平48 
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以所49 
有之意思，1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50 
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和平繼續占有之51 
土地，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52 
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53 
民法第 940 條、第 964 條本文、第 769 條、第 770 條及土地法第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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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條等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時效制度，乃一定之事實狀態，繼續達55 
一定期間，法律上乃尊重該事實狀態，準此，不動產之取得時效者，56 
長期占有他人不動產事實所衍生之法律現有狀況，遂為其完成時效57 
與否之關鍵。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58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纂詳。占有人主張依民法第 76959 
條或第 770 條時效完成取得所有權者，就 20 年或 10 年間繼續占60 
有他人土地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再因時效取得所有權，須其「主61 
觀上」有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在客觀上有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62 
記之不動產法定年限以上之一定事實狀態，即在事實上確有排斥他63 
人而支配該物之占有使用現實，始足當之。又所謂土地四鄰證明64 
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得採為證據。 65 
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66 
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67 
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68 
及經驗法則判斷之。 69 
查本案土地等高線地形圖可知該地全部位屬山坡地，經現地審查附70 
近無明顯之水源區，山體遍布斷層且地勢嚴峻陡峭不利行走，無可71 
耕作之可能，又參照若干航照圖或地籍圖可證，訴願人並無在該地72 
有耕作之事實，並不適用馬祖早期農務耕作，又比對中研院 49 年73 
11 月 21 日航照圖、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1968(57)年偵察衛星解74 
密影像清楚顯示本案土地並未有訴願人所述之耕作痕跡，至於訴願75 
書稱現地勘查結果敘述舊有梯田痕跡一事，經查所謂梯田耕作痕76 
跡，實際為陡峭地形之斷層，另參照 60 年代地籍原圖並未有耕作77 
田、旱地目等編定，且週遭唯有連江縣立醫院「建」地目之編定，78 
故依據查證之資料進行審查，再經訴願人檢送興建縣立醫院工程79 
時，曾有補償墳墓事件其面積實與申請面積差異甚大且早已經補償80 
後不在占有使用並參考講述之內容及所提供之附件資料重新審查81 
本案，惟其內容於法無據，且所提供之參考資料亦無法證明訴願人82 
對本案申請範圍土地有實際占領事實，訴願書及所附資料欠缺證明83 
力，爰所述之內容不予採用，予以駁回，並無不合。 84 
次查訴願人所述土地多為祖傳及祖先價購，惟本案所提供之購地契85 
約，其內容並未有明確標定即是本案指界範圍土地，且倘家族人口86 
眾多共同耕作大面積土地，又何以由訴願人單獨申請，不無疑慮。87 
另依據四鄰證明書所述「種地瓜」及購地契約中所述「地農一千參88 
佰根」等字樣，換算耕種面積後約為 325 平方公尺(一平方公尺平89 
均約可種植 4 根地瓜)，此與訴願人指界面積相差甚鉅，以此推測可90 
知本案指界範圍並非訴願人所有。 91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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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93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94 
附此敘明。 9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96 
決定如主文。 97 

 98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99 

 100 

委員 楊  松  齡 101 
委員 鄭  冠  宇 102 
委員 文  鐘  奇 103 
委員 曹  依  立 104 
委員 陳  麗  君 105 
委員 陳  坤  榮 106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107 
縣   長    王    忠    銘 108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109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110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111 
路 101 號）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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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1 號 

訴 願 人：○○ 
住 址：連江縣南竿鄉○○村○○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03 月 09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19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駁回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嗣於 107 年 12 月 6 日(連地總訴字第 520 號)收受土5 
地總登記申請，重收土地登記申請案經依法審查後認為仍有補正事6 
項，以 109 年 12 月 10 日連地登補字第 000081 號補正通知單通知7 
訴願人補正原始戶籍謄本、另覓四鄰證明人並繳納規費等事項，期8 
間訴願人遲未補正完全，原處分機關以 112 年 2 月 1 日地籍字第9 
1120000237 號補正通知函詳細敘明補正事項，再次通知訴願人補10 
正，惟訴願人仍未補正完全，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11 
4 款之規定，以 112 年 03 月 09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19 號駁回通12 
知書，第二次駁回本登記案之申請，理由略以：「台端申請南竿鄉13 
復興段 239、1809 地號（指界後暫編地號 239(1)面積：714.98 平14 
方公尺、1809(1)面積：357.21 平方公尺）土地總登記案。業經本15 
局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連地登補字 000081 號補正通知單通知補16 
正，台端已逾二年以上未補正完成，本局又於 112 年 2 月 1 日地籍17 
字第 1120000237 號函再次通知，至今仍未見台端至本局進行補18 
正，本案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駁回本件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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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申請。」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2 年 3 月 13 日送達收執，訴願20 
人不服，遂於 112 年 3 月 28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21 
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22 
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23 
 24 

    理由 25 

法令依據： 26 

 27 

訴願法 28 
民法 29 
土地法 30 
行政程序法 31 
土地登記規則 32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條第 3 款、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有33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34 
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三、登記申請書記載35 
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36 
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37 
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38 
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因此，地政機關對於土地登記之申請，39 
經審查後尚有應補正事項，自應通知申請人於限期內補正，逾期未40 
補正者，應依上開規定駁回登記申請案，始為適法。 41 
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42 
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43 
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44 
及經驗法則判斷之。本件訴願理由略謂：「本案於 102 年再次提送45 
資料，至 112 年度 2 月 1 日地政局來函告知審查資格不符…該局表46 
示需再行更換其他符合四鄰證明之長輩，有的已往生了，有的時間47 
上一直無法配合，資料提送不齊，且補發時間適逢年後，因未於期48 
限補正他人證明而被駁回，請同意再行補送符合證明人邱依香之四49 
鄰證明資料，以利○○女士能取得該權屬地土地，以安慰往生之老50 
人家宿願得償」。 51 
查上開補正通知書經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第 152 
項、第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交由郵政機關送達訴願人之住所，53 
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送達，有原處分機關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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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機關又於 112 年 2 月 1 日再次發函通知，請訴願人就上述事55 
項補正及辦理專案測量排除道路；該函於 112 年 2 月 2 日送達訴願56 
人戶籍地址，惟截至同年 2 月 17 日法定期限(15 日)為止，訴願人57 
皆未主動聯繫補正，本局嗣於 3 月 9 日依法駁回，並無不合。 58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59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60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61 
附此敘明。 62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第 163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64 

 65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66 

 67 

委員 楊  松  齡 68 
委員 鄭  冠  宇 69 
委員 文  鐘  奇 70 
委員 曹  依  立 71 
委員 陳  麗  君 72 
委員 陳  坤  榮 73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74 
縣   長    王    忠    銘 75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76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77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78 
路 101 號）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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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2 號 

訴 願 人：○○ 
住 址：台北市士林區○○路一段○○巷 1號 1樓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1 年 11 月 28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59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不受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08 年 06 月 21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向連江縣5 
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送件申請本縣北竿鄉○○段 138 地號土地6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10 月 17 日收件7 
連地登一字第 338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查，嗣經審為依法不8 
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之規定，9 
以 111 年 11 月 28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59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10 
記案之申請，駁回理由：「…1.經查台端所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11 
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申請人未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12 
私權上之爭執。2.台端指界範圍為山頂地處稜線，其兩側皆為雜林13 
及雜草且土壤貧脊，為向北迎風面，等高線地勢陡峭，若耕作須有14 
水源灌溉才有可能，經現地勘查結果亦無明顯之水源區；另查兩位15 
申請人歷年共同取得土地面積共計 19054.68 平方公尺，倘加計本16 
件欲申請面積後達 20932.63 平方公尺，依據馬祖當地耕作習性，17 
在無現代化機械耕種情況下，耕作上述地形及面積，實未有全面耕18 
種之可能，難認僅憑二人得有效完整管領占有前述土地。3.本案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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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1968(57)年偵察衛星解密錄像，並未有訴20 
願人所述高達 1877.95 平方公尺之舊有耕作痕跡，又參照 60 年代21 
地籍原圖並未有地目等編定，難以認定台端主張之占有事實。上開22 
駁回通知書於 111 年 12 月 01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223 
年 02 月 01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24 
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25 
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26 
 27 

    理由 28 

法令依據： 29 

 30 

訴願法 31 
行政程序法 32 
土地登記規則 33 

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34 
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35 
訴願。」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36 
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37 
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 77 條38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39 
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行政程序法第40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41 
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42 
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送達由行政機43 
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第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送達，44 
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及訴願扣除在途45 
期間辦法第 2 條規定「訴願人住居於臺灣地區者，其在途期間如下46 
表：「連江縣—台北市(三十日)」合先敘明。 47 
查上開處分書經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第 1 項、第48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交由郵政機關送達訴願人之住所，於 11149 
年 12 月 01 日送達，有原處分機關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且該處50 
分書已載明訴願救濟期間及收受訴願書之機關。已生合法送達效51 
力。又訴願人之地址在台北市，應扣除在途期間 30 日。依訴願法52 
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若對之不服，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53 
日（111 年 12 月 2 日）起 60 日內提起訴願。準此，本件訴願人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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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願之期間末日為 112 年 1 月 30 日，惟訴願人遲至 112 年 0255 
月 01 日始向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書蓋有收文章在卷可稽。56 
是訴願人提起本件訴願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原處分業已確定，揆諸57 
首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58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59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60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61 
附此敘明。 62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第 263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64 

 65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66 

 67 

委員 楊  松  齡 68 
委員 鄭  冠  宇 69 
委員 文  鐘  奇 70 
委員 曹  依  立 71 
委員 陳  麗  君 72 
委員 陳  坤  榮 73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74 
縣   長    王    忠    銘 75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76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77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78 
路 101 號）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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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3 號 

訴 願 人：○○ 
住 址：桃園市八德區○○路○○巷 14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3 月 17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26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08 年 06 月 18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向連江5 
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送件申請本縣南竿鄉○○段 583、5946 
地號土地所有權登記申請，經本局以 108 年 08 月 06 日收件連地7 
登一字第 2070、208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查，嗣經審為依法8 
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 1129 
年 03 月 17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26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10 
申請，理由略以：「…案附土地四鄰證明書主張「於民國 38 年 8 月11 
起至 52 年 10 月止」占有，並做「耕作」使用。經查 583、594(1)、12 
594(2)、594(3)地號申請範圍全部位於「梅石茶室」內，依據國防13 
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112 年 2 月 18 日備北14 
工營字第 1120001509 號函覆說明二（一）：『南竿鄉○○段 583 及15 
594 地號等 2 筆土地：位於原陸軍列管「梅石茶室」範圍內，該營16 
區於 46 年 10 月 3 日設置』。台端主張占有時間因軍方部隊進駐及17 
設施設置，故占有時效已中斷且未滿十年…」。上開駁回通知書於18 
112 年 03 月 23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2 年 03 月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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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20 
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21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22 
 23 

    理由 24 

法令依據： 25 

 26 

民法 27 
民事訴訟法 28 
行政程序法 29 
土地登記規則 30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112 年 2 月31 
18 日備北工營字第 1120001509 號函 32 

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占有人」、「占有，因占有人喪失33 
其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而為消滅」、「占有人非基於自己之意思而34 
喪失其占有，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以所有之意思，20 年間35 
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36 
「以所有之意思，1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37 
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和平繼續38 
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39 
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40 
登記。」民法第 940 條、第 964 條本文、第 771 條第 1 項第 4 款41 
本文、第 769 條、第 770 條及土地法第 54 條等分別定有明文。復42 
按時效制度，乃一定之事實狀態，繼續達一定期間，法律上乃尊重43 
該事實狀態，準此，不動產之取得時效者，長期占有他人不動產事44 
實所衍生之法律現有狀況，遂為其完成時效與否之關鍵。而當事人45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46 
條規定纂詳。占有人主張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時效完成取得47 
所有權者，就 20 年或 10 年間繼續占有他人土地之事實，應負舉證48 
責任。再因時效取得所有權，須其「主觀上」有以所有之意思而占49 
有，在客觀上有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法定年限以上之50 
一定事實狀態，即在事實上確有排斥他人而支配該物之占有使用現51 
實，始足當之。又所謂土地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得採為52 
證據。 53 
依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採實質的真實發現主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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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55 
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56 
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之。 57 
查本案土地依據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58 
112 年 02 月 18 日備北工營字第 1120001509 號函覆：「南竿鄉清59 
水段 583 及 594 地號等 2 筆土地：位於原陸軍列管「梅石茶室」60 
範圍內，該營區於 46 年 10 月 3 日設置」，按常理可知訴願人於早61 
期軍管時期在營區範圍內且軍方重要建物旁占有本案土地進行耕62 
作，顯無可能，而所謂「占有」要對物有確定及繼續之支配關係，63 
或立於得排除他人干涉之狀態，始符合民法第 940 條所定要件，且64 
訴願人於四鄰證明書主張之占有時效既因軍方進駐而中斷，縱以有65 
利方式計算占有時間僅 8 年，故本案主張占有核與民法第 769、77066 
條規定不符，依法不應登記。 67 
次查訴願人謂「梅石茶室」並非 46 年設置，由訴願人補充理由書68 
中明確說明本縣官方馬祖日報新聞資料中「梅石茶室」(軍官俱樂部)69 
興建完成日是 52 年，且參考梅石村全景老照片顯示「梅石茶室」70 
位置無任何建物，是一片耕作地。故訴願人無法認同原處分機關僅71 
憑藉軍備局一紙回函就引用民法第 769 條及第 770 條，所載占有使72 
用期間恰有競合及「占有時效已中斷且未滿十年」駁回申請。本案73 
軍方公文書與訴願人所提具體證明資料相異頗大，原處分機關應依74 
行政程序法相關條文規定，針對訴願人提供馬祖日報報導與軍方函75 
覆有關軍官持約茶室興建及啟用時間不－致部分有再予確認之必76 
要。軍方來函所指梅石營區究係軍官特約茶室興建日期，抑或該營77 
區於特約茶室興建之前即已存在，亦有釐清之必要。應就職權調查78 
系爭土地可得申請之實質範圍與軍方公文所述營區範圍是否重79 
壘。原處分機關單憑 1 紙文書而駁回訴願人之行政處分難認已符行80 
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43 條之義務，未確實調查即駁回訴願人登記81 
申請，於法不合。原處分機關仍應斟酌此一事實而為有利於訴願人82 
之決定。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83 
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8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第 1 款85 
決定如主文。 86 

 87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88 

 89 

委員 楊  松  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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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鄭  冠  宇 91 
委員 文  鐘  奇 92 
委員 曹  依  立 93 
委員 陳  麗  君 94 
委員 陳  坤  榮 95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96 
縣   長    王    忠    銘 97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98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99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100 
路 101 號）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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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5 號 

訴願代理人：○○ 

住 址：連江縣北竿鄉○○村 10 鄰○○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1 月 31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06、000008
號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駁回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09 年 3 月 6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在 110 年 15 
月 9 日以連地登一字第 60、70、90 號向原處分機關送件申請本縣6 
北竿鄉○○段 123、241、243、253 地號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7 
請，分別經以 109 年連無地丈字第 26800、26900、27100 號複丈8 
申請書收件辦理指界測量依法審查。嗣因經審為依法不應登記，遂9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 112 年 1 月 3110 
日連地登駁字第 6、8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申請，理由11 
略以：「台端以視為所有人方式申請…1.本案係就指界四至所圍之土12 
地總面積約 5,572.03 平方公尺，扣除已登記且無法依民法第 769、13 
770 條規定請求為所有人之土地，所剩餘未登記土地申請登記（面14 
積：962.06 平方公尺），衡酌本案此次指界測量泛指大範圍，非一15 
般就實際占有範圍指界，與民法第 940 條規定占有須就物有事實上16 
之管領力有違。2.本案土地作『耕作、放牧』使用，查台端主張（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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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5 年 3 月起以降）已取得含周邊地區土地面積，共計 4,378.0818 
平方公尺，依昔日採人力耕種為條件下，顯違背常理。另『放牧』19 
非屬勞力付出而未有管理使用之實，亦無所稱自主占有，排他性之20 
可能，不能作為占有理由。3.本案所填占有期間，按民法第 124 條21 
第 2 項法理推定為『民國 46 年 8 月 15 日開始至民國 56 年 7 月22 
15 日止』，未繼續及和平占有至少十年，核與民法第 769、770 條23 
暨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9 條視為所有人要件不符。」上開駁回通知24 
書於 112 年 2 月 1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2 年 3 月 225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26 
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27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28 
 29 

    理由 30 

 31 

法令依據： 32 

 33 

民法 34 
行政程序法 35 
土地登記規則 36 

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占有人」、「占有，因占有人喪失37 
其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而為消滅」、「占有人自行中止占有，…，38 
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以所有之意思，2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39 
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以所有之意40 
思，1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41 
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和平繼續占有之土地，42 
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43 
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民法44 
第 940 條、第 964 條本文、第 771 條前段、第 769 條、第 770 條45 
及土地法第 54 條等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時效制度，乃一定之事實46 
狀態，繼續達一定期間，法律上乃尊重該事實狀態，準此，不動產47 
之取得時效者，長期占有他人不動產事實所衍生之法律現有狀況，48 
遂為其完成時效與否之關鍵。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49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纂詳。占有人主張50 
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時效完成取得所有權者，就 20 年或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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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繼續占有他人土地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再因時效取得所有52 
權，須其「主觀上」有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在客觀上有和平繼續53 
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法定年限以上之一定事實狀態，即在事實54 
上確有排斥他人而支配該物之占有使用現實，始足當之。又所謂土55 
地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得採為證據。  56 
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57 
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58 
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59 
及經驗法則判斷之。 60 
查本案所申請北竿鄉○○段 241 及 123 地號（暫編地號 241（1）；61 
面積 733.23 平方公尺、123（1）；面積 228.83 平方公尺），係扣62 
除已登記土地之剩餘未登記土地，面積共計 962.06 平方公尺。原63 
測量指界之四至所圍土地面積計 5,572.03 平方公尺，相當於 13.364 
個標準籃球場，其中已登記為有權屬土地如 240 地號等面積約65 
4,609.97 平方公尺，佔總面積八成，本次指界測量泛指大範圍，非66 
一般就實際占有範圍指界，核與民法 940 條規定占有須就物有事實67 
上之管領力不符。 68 
次查訴願人案附土地四鄰證明書，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69 
第 1691 號判決意旨，係供地政機關審酌申請人是否合於時效取得70 
土地權利或構成要件事實之直接證據方法。是故本案即由證明人王71 
木利出具證明書證申請人於 46 年 8 月至 56 年 7 月間，占有本案土72 
地作「耕作」、「放牧」使用，民法第 124 條第 2 項法理推定為「民73 
國 46 年 8 月 15 日開始至民國 56 年 7 月 15 日止」，不足十年，故74 
與民法時效取得之規定不符。縱如訴願人稱早期為地方大家族，所75 
取得土地含今申請之土地全為祖產，惟祖遺土地範圍究竟多大？哪76 
位先祖開始占有？繼承人若干？又何以由申請人單獨取得權利？77 
至「放牧」非屬勞力付出，而未有管理使用之實，無排他性之可能，78 
及「僱用長工協助」亦非所稱自主占有，皆不能作為占有理由。原79 
處分機關自予以審理，洵屬有據。 80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81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82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83 
附此敘明。 8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85 
決定如主文。 86 

 87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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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委員 楊  松  齡 90 
委員 鄭  冠  宇 91 
委員 文  鐘  奇 92 
委員 曹  依  立 93 
委員 陳  麗  君 94 
委員 陳  坤  榮 95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96 
縣   長    王    忠    銘 97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98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99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100 
路 101 號）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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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7 號 

訴願代理人：○○ 

住 址：台北市士林區○○路六段○○巷 4 號 2 樓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1 月 30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03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11 年 4 月 7 日以連地登字第 001330 號向原5 
處分機關送件申請本縣北竿鄉坂里段 242、258、259、431、5476 
地號等 5 筆土地分割繼承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查。審認申請書件7 
尚未完足，遂以 111 年 12 月 19 日連地登補字第 000171 號通知書8 
通知訴願人︰「經查尚有下列事項須予補正，請於接到本通知之日9 
起 15 日內，前來本局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予以駁回。請補正事10 
項︰台端申請北竿鄉○○段 242、258、259、431、547 地號土地11 
分割繼承登記案，經審查後應補正事項如下︰1.按「繼承人申請繼12 
承登記時，應依照被繼承人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13 
表。如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先向戶政機關申辦更正登14 
記後，再依正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表」為繼承登記法令補充15 
規定第９６點所明定，案經函詢連江縣北竿鄉戶政事務所函覆略16 
以：「…經查系統輸入『王歞居』，北竿鄉出現無資料，又查王木土17 
４５年度之後戶籍簿頁，父親欄為王歞居，母親欄為林氏；王珠妹18 
４５年度之後戶籍簿頁父親欄為王歞居，母親欄為林三妹，惟雙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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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皆已登載為歿。另再查王木土及王珠妹二人最早４３年度之戶20 
籍登記簿，其父母名皆無登載僅註明歿。本案因父母二人皆在４３21 
年度前已歿，本局依據現存戶籍登載尚無法認定林氏是否為林三22 
妹」。依案附戶籍謄本製作之繼承系統表，無法依民法第１１３８23 
條之規定，判斷○○對於被繼承人○○有繼承權存在，請檢附足資24 
證明有繼承權之證明文件憑辦。(請參依立法委員陳雪生國會辦公室25 
１１０年９月３日召開協調會中，內政部戶政司專員提議：『此類26 
案件有前例可循，即檢附經法院判決(裁定)之證明文件，文內載明27 
○○對於被繼承人○○，係民法第１１３８條所定順序之繼承人憑28 
辦』；另請依馬祖地區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推動小組１１１年１29 
０月６日府授地字第１１１００４６１９６號函會議決議︰本案30 
宜循司法途徑認定當事人親屬關係更正戶籍資料後，再據以辦理土31 
地登記繼承事宜)2.另本案前經檢附１０９年５月１８日製作之被32 
繼承人○○繼承系統表，並切結繼承系統表係參照民法第１１３８33 
條規定訂立，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由繼承人負賠償及34 
有關法律上完全責任。查前開繼承系統表中長女○○(父：王顯安；35 
母：林氏)，未列入１０９年９月１０日製作之繼承系統表，前後二36 
次之繼承系統表內容不一致，請一併參依上項內容辦理。3.…4.…。」37 
因訴願人逾補正期限未予以補正，本局遂以訴願人逾期未照通知補38 
正事項補正為由駁回申請案件。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2 年 2 月 239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2 年 3 月 2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40 
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41 
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42 
法檢卷答辯。 43 
 44 

    理由 45 

法令依據： 46 

 47 

民法 48 
行政程序法 49 
土地登記規則 50 

按「申請繼承登記，…應提出下列文件︰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51 
事之戶籍謄本。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繼承人申請繼承52 
登記時，應依照被繼承人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表。53 
如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先向戶政機關申辦更正登記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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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依正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表。」分為土地登記規則第55 
119 條及繼承登記法令補統規定第 96 點明文規定。準此，被繼承56 
人或繼承人戶籍謄本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及稱謂等如有錯誤或脫57 
漏，應先向戶政機關申辦更正登記後，再據以製作繼承系統表及辦58 
理繼承登記。 59 
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1 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法第 37 條第 2 項60 
規定訂定之。」第 56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61 
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62 
15 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有欠缺者。63 
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三、登64 
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證明文件65 
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或66 
罰鍰者。」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67 
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68 
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土地登記規則定明纂詳，69 
堪援以為據。 70 
然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71 
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72 
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73 
及經驗法則判斷之。地區百姓的戶籍或土地繼承等爭議問題，和當74 
時戰地的時空背景有很大的關聯性，馬祖是在民國 45 年以後才真75 
正建立戶籍資料，凡在民國 45 年之前往生的人都沒有任何的戶籍76 
詳細資料，戶籍欄位除了登載姓名及歿之外，其他資料都是空白。77 
當時的戶籍承辦人員都是根據當事人的口述先人名字而做登載。被78 
繼承人○○於民國 80 年 7 月 8 日死亡，無配偶及直系血親，無民79 
法第 1138 條第一順位法定繼承人。其父○○、母林氏均早歿，亦80 
無民法第 1138 條第二順位法定繼承人，而○○之弟○○已於 72 年81 
3 月 7 日死亡，故○○之第三位法定繼承人僅有○○、○○，縱使○82 
○之母（林氏）與○○之母林三妹為不同人，亦無礙於○○之遺產全83 
部由其姊妹繼承。本案並檢附村里耆老亦為同宗堂叔○○，以及多84 
位村中長老，以書面舉證證明，○○與○○及○○確為兄妹關係，此85 
因公部門均無法提供之資料，強要求訴願人提出，似與行政程序法86 
應自行調查證據，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87 
且證據之證明力，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88 
之結果，本諸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之規定相違。原處分機關單方要89 
求地區早期公務環境欠缺與公部門直至 45 年方建立戶政資料之疏90 
失而駁回訴願人之行政處分難認已符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43 條91 
之義務，未確實調查即駁回訴願人登記申請，於法不合。原處分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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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仍應斟酌此一事實而為有利於訴願人之決定。從而，應將原處分93 
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9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第 1 款95 
決定如主文。 96 

 97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98 

委員 楊  松  齡 99 
委員 鄭  冠  宇 100 
委員 文  鐘  奇 101 
委員 曹  依  立 102 
委員 陳  麗  君 103 
委員 陳  坤  榮 104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105 
縣   長    王    忠    銘 106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107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108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109 
路 101 號） 110 



   

第36頁，共48頁 
 

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8 號 

訴 願 人：○○ 

住 址：連江縣莒光鄉○○村 1 鄰○○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1 月 3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83 號駁回通知書
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不受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08 年 5 月 22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向連江縣地5 
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送件申請本縣莒光鄉○○段 53-1 地號(下稱6 
本案土地)土地所有權登記申請，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9 月 6 日7 
收件連地登一字第 244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查，嗣經審為依8 
法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9 
112 年 1 月 3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183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10 
之申請，駁回理由：「該地號土地座落陸軍「大坪北營區」範圍內，11 
該營區於民國 52 年間即有建築興建完成，與台端所附土地四鄰證12 
明書所載占有使用期間「民國 52 年 7 月開始至民國 62 年 7 月止」13 
有間，核與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9 條視為所有人規定之要件不相14 
符…」。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2 年 1 月 5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15 
遂於 112 年 03 月 14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16 
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17 
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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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20 

法令依據： 21 

 22 

訴願法 23 
行政程序法 24 
土地登記規則 25 

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26 
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27 
訴願。」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28 
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29 
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 77 條30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31 
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行政程序法第32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33 
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34 
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送達由行政機35 
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第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送達，36 
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及訴願扣除在途37 
期間辦法第 2 條規定「訴願人住居於連江縣地區，並無在途期間可38 
扣除合先敘明。 39 
查上開處分書經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第 1 項、第40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交由郵政機關送達訴願人之住所，於 11241 
年 1 月 5 日送達，有原處分機關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且該處分42 
書已載明訴願救濟期間及收受訴願書之機關。已生合法送達效力。43 
又訴願人之地址在連江縣，並無應扣除在途期間。依訴願法第 1444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若對之不服，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11245 
年 1 月 6 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準此，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之46 
期間末日為 112 年 2 月 5 日，惟訴願人遲至 112 年 03 月 14 日始47 
向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書蓋有收文章在卷可稽。是訴願人提48 
起本件訴願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原處分業已確定，揆諸首揭規定，49 
自非法之所許。 50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51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52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53 
附此敘明。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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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第 255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56 

 57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58 

 59 

委員 楊  松  齡 60 
委員 鄭  冠  宇 61 
委員 文  鐘  奇 62 
委員 曹  依  立 63 
委員 陳  麗  君 64 
委員 陳  坤  榮 65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66 
縣   長    王    忠    銘 67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68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69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70 
路 101 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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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19 號 

訴 願 人：○○ 
住 址：連江縣莒光鄉○○村 1 鄰○○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1 月 30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04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不受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08 年 5 月 22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向連江縣地5 
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送件申請本縣莒光鄉○○段 858 地號(下稱本6 
案土地)土地所有權登記申請，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9 月 6 日收7 
件連地登一字第 2460 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依法審查，嗣經審為依法8 
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 1129 
年 1 月 30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04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10 
申請，駁回理由：「依據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111 年 12 月 27 日莒財11 
字第 1110005294 號函查復：「連江縣莒鄉大坪段 858 地號土地座12 
落「大坪村辦公處」範圍內，最早於民國 46 年間即已設立」。所謂13 
「占有」要對物有確定及繼續之支配關係，或立於得排除他人干涉14 
之狀態，始符合民法第 940 條所定要件，訴願人所主張占有之時效15 
因村辦公室設立而中斷，即與民法第 769、770 條規定不符，依法16 
不應登記，原處分機關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17 
定駁回本案之申請，並無不妥。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2 年 2 月 118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2 年 03 月 14 日具狀提起訴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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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20 
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21 
依法檢卷答辯。 22 
 23 

    理由 24 

法令依據： 25 

 26 

訴願法 27 
行政程序法 28 
民法 29 
土地登記規則 30 

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31 
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32 
訴願。」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33 
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34 
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 77 條35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36 
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行政程序法第37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38 
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39 
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送達由行政機40 
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第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送達，41 
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及訴願扣除在途42 
期間辦法第 2 條規定「訴願人住居於連江縣地區，並無在途期間可43 
扣除合先敘明。 44 
查上開處分書經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第 1 項、第45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交由郵政機關送達訴願人之住所，於 11246 
年 2 月 1 日送達，有原處分機關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且該處分47 
書已載明訴願救濟期間及收受訴願書之機關。已生合法送達效力。48 
又訴願人之地址在連江縣，並無應扣除在途期間。依訴願法第 1449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人若對之不服，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11250 
年 2 月 2 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準此，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之51 
期間末日為 112 年 3 月 3 日，惟訴願人遲至 112 年 03 月 14 日始52 
向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書蓋有收文章在卷可稽。是訴願人提53 
起本件訴願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原處分業已確定，揆諸首揭規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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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法之所許。 55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56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57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58 
附此敘明。 59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第 260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61 

 62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63 

 64 

委員 楊  松  齡 65 
委員 鄭  冠  宇 66 
委員 文  鐘  奇 67 
委員 曹  依  立 68 
委員 陳  麗  君 69 
委員 陳  坤  榮 70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71 
縣   長    王    忠    銘 72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73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74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75 
路 101 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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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20 號 

訴 願 人：○○ 
住 址：連江縣莒光鄉○○村 3 鄰○○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2 月 7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11 號、112 年 2
月 9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12 號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
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08 年 10 月 01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以視為5 
所有人方式向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送件申請本縣莒光鄉6 
○○段 50、50-1 地號等 2 筆土地所有權登記申請，經原處分機關7 
以 108 年 10 月 01 日收件連地登一字第 2500、2510 號登記申請8 
書收件依法審查後認為依法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9 
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 112 年 2 月 7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11、10 
112 年 2 月 9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12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11 
之申請，理由略以：「…該地號土地座落陸軍「大坪北營區」範圍12 
內，該營區於民國 52 年 7 月 1 日即有建築興建完成，與台端所附13 
土地四鄰證明書所載占有使用期間「民國 42 年 9 月開始至民國 6214 
年 7 月止」有間，核與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9 條視為所有人規定之15 
要件不相符…」。上開駁回通知書於 112 年 2 月 20 日送達收執，訴16 
願人不服，遂於 112 年 3 月 6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17 
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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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19 
 20 

    理由 21 

法令依據： 22 

 23 

民法 24 
行政程序法 25 
土地登記規則 26 

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占有人」、「占有，因占有人喪失27 
其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而為消滅」、「占有人自行中止占有，…，28 
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以所有之意思，2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29 
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以所有之意30 
思，1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31 
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和平繼續占有之土地，32 
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33 
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民法34 
第 940 條、第 964 條本文、第 771 條前段、第 769 條、第 770 條35 
及土地法第 54 條等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時效制度，乃一定之事實36 
狀態，繼續達一定期間，法律上乃尊重該事實狀態，準此，不動產37 
之取得時效者，長期占有他人不動產事實所衍生之法律現有狀況，38 
遂為其完成時效與否之關鍵。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39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纂詳。占有人主張40 
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時效完成取得所有權者，就 20 年或 1041 
年間繼續占有他人土地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再因時效取得所有42 
權，須其「主觀上」有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在客觀上有和平繼續43 
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法定年限以上之一定事實狀態，即在事實44 
上確有排斥他人而支配該物之占有使用現實，始足當之。又所謂土45 
地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得採為證據。  46 
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47 
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48 
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49 
及經驗法則判斷之。 50 
查本案訴願人所申請莒光鄉大坪段 50 及 50-1 之土地在民國 38 年51 
先祖就在此土地上種植地瓜、雜物，一直到民國 60 幾年後才被國52 
防部強佔蓋電影院，民國 62 年電影院中正堂落成。112 年軍方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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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通知書上所註「52 年 7 月 1 日即有軍方建築物」是誤植佔用時54 
間。本土地在未被佔用蓋電影院前，周邊都是農地，有檢附連江縣55 
政府 60 年連地字 3396 號函徵用大坪村補償民地調查清冊可稽。 56 
次查原處分機關僅憑國防部軍備局工種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57 
產處 110 年 5 月 24 日備北工營字第 1100003851 號函查復：「連58 
江縣莒鄉大坪段 50、50-1 地號土地座落「大坪北營區」範圍內，59 
最早於民國 52 年 7 月 1 日即有建築興建完成」。與訴願人所提具證60 
明資料相異頗大，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條文規定，應職權調查61 
系爭土地之可得申請之實質範圍。原處分機關單憑 1 紙文書而駁回62 
訴願人之行政處分難認已符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43 條之義務，63 
未確實調查即駁回訴願人登記申請，於法不合。原處分機關仍應斟64 
酌此一事實而為有利於訴願人之決定。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65 
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66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第 1 款67 
決定如主文。 68 

 69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70 

 71 

委員 楊  松  齡 72 
委員 鄭  冠  宇 73 
委員 文  鐘  奇 74 
委員 曹  依  立 75 
委員 陳  麗  君 76 
委員 陳  坤  榮 77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78 
縣   長    王    忠    銘 79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80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81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82 
路 101 號）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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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決定書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0023221 號 

訴 願 人：○○ 

住 址：新北市板橋區○○里 3 鄰○○街○○巷 3 號 

原處分機關：連江縣地政局 
法定代理人：○○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登記事件，不服連江縣地政局(下稱原處分機關)
民國(下同)112 年 03 月 17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24 號駁回通知
書所為之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本件訴願駁回 1 

 2 

    事實 3 

 4 

    緣訴願人前於 108 年 10 月 30 日無主土地公告期間，向連江5 
縣地政局 (下稱原處分機關 )送件申請本縣北竿鄉○○段 98-1、6 
883-1、883-3、883-5、883-7 地號土地所有權登記申請，經原處7 
分機關以 109 年 12 月 15 日收件連地登一字第 6750 號登記申請書8 
收件依法審查，嗣經審為依法不應登記，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 112 年 03 月 17 日連地登駁字第 00002410 
號駁回通知書駁回本登記案之申請，理由略以：「…案附土地四鄰11 
證明書主張「於民國 50 年 2 月起至 62 年 7 月止」占有，並做「種12 
地瓜、雜糧等」使用。經查本案指界地號申請範圍全部位於「中正13 
中營區」範圍內，依據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14 
產處 110 年 7 月 26 日備北工營字第 1100005708 號函覆說明二15 
（二）：『北竿鄉○○段 98-1、98-4、186、883-1、883-3、883-5、16 
883-7 地號等 7 筆土地，位於陸軍「中正中營區」範圍內，營區軍17 
事建築最早興建時間為 48 年間』，台端主張占有時間在軍方部隊及18 
設施興建時間之後，且申請範圍在營區範圍內，應無耕種之可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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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與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占有之規定不符…」。上開駁回通知20 
書於 112 年 03 月 24 日送達收執，訴願人不服，遂於 112 年 04 月21 
13 日具狀提起訴願以為救濟，原處分機關就原處分合法性暨合目的22 
性複以審查，仍認訴願無足憑採，要難謂為有據，爰依訴願法第 5823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檢卷答辯。 24 

    理由 25 

法令依據： 26 

 27 

民法 28 
行政程序法 29 
土地登記規則 30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691 號判決 31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110 年 7 月32 
26 日備北工營字第 1100005708 號函 33 

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占有人」、「占有，因占有人喪失34 
其對於物之事實上管領力而為消滅」、「以所有之意思，20 年間和平35 
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以所36 
有之意思，10 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37 
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和平繼續占有之38 
土地，依民法第 769 條或第 770 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39 
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40 
民法第 940 條、第 964 條本文、第 769 條、第 770 條及土地法第41 
54 條等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時效制度，乃一定之事實狀態，繼續達42 
一定期間，法律上乃尊重該事實狀態，準此，不動產之取得時效者，43 
長期占有他人不動產事實所衍生之法律現有狀況，遂為其完成時效44 
與否之關鍵。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45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纂詳。占有人主張依民法第 76946 
條或第 770 條時效完成取得所有權者，就 20 年或 10 年間繼續占47 
有他人土地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再因時效取得所有權，須其「主48 
觀上」有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在客觀上有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49 
記之不動產法定年限以上之一定事實狀態，即在事實上確有排斥他50 
人而支配該物之占有使用現實，始足當之。又所謂土地四鄰證明51 
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得採為證據。 52 
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53 
以為事實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據之證明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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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55 
及經驗法則判斷之。 56 
查本案土地訴願人○○自民國 50 年 2 月開始至 62 年 7 月止，占有57 
本案土地作為「種地瓜、雜糧等」使用，然依據國防部軍備局工程58 
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 110 年 7 月 26 日備北工營字第59 
1100005708 號函覆：「北竿鄉○○段 98-1、98-4、186、883-1、60 
883-3、883-5、883-7 地號等 7 筆土地，位於陸軍「中正中營區」61 
範圍內，營區軍事建築最早興建時間為 48 年間」，按常理可知於早62 
期軍管時期在營區範圍內且軍方重要建物旁占有本案土地進行耕63 
作，顯無可能，而所謂「占有」要對物有確實及繼續之支配關係，64 
或立於得排除他人干涉之狀態，始符合民法第 940 條所定要件，且65 
訴願人於四鄰證明書主張之占有時效既因軍方進駐而中斷，故本案66 
主張占有核與民法第 769、770 條規定不符，依法不應登記，予以67 
駁回，並無不合，核屬適法。。 68 
次查訴願人原提供之四鄰證明書主張民國 50 年 2 月至 62 年 7 月止69 
占有本案土地，惟於收到駁回通知書並知曉軍方 48 年進駐致訴願70 
人占有期間時效中斷後，主張改以母親○○為占有人且占有時間提71 
前至民國 38 年，明顯為規避與軍方進駐之時間，參照最高行政法72 
院 93 年度判字第 1691 號判決：「所謂證明書係供地政機關審酌申73 
請人是否合於時效取得土地登記權利之證據方法，其關於占有期間74 
之起始為重要審查依據，自不容任意變更」，本案土地四鄰證明書75 
做為重要證明文件，豈容於駁回後任意變更占有起迄時間，該證明76 
書遂無證明力可言。且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77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78 
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亦明定，故不再贅述。 79 
綜上，訴願人對系爭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向本府提起訴願。揆80 
諸首揭法令，即非法之所許，原處分機關並無違誤，應予維持。其81 
餘訴辯雙方主張，均核與本件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予論述，82 
附此敘明。 83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84 
決定如主文。 85 

 86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87 

 88 

委員 楊  松  齡 89 
委員 鄭  冠  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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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文  鐘  奇 91 
委員 曹  依  立 92 
委員 陳  麗  君 93 
委員 陳  坤  榮 94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95 
縣   長    王    忠    銘 96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  龍  德   決行 97 
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98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將副本抄送本府。（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99 
路 101 號） 100 
 101 


